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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98 學年度第 4次會議紀錄 

開會時間：99 年 2月 26 日(星期五)下午 3時整 

開會地點：校總區第 2 行政大樓第 4會議室 

會議主持人：李校長嗣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柯佳恩 
出席人員：李校長嗣涔、陳副校長泰然、包副校長宗和、蔣教務長丙煌(兼共同教育中心

主任）、馮學務長燕、鄭總務長富書、陳研發長基旺(陳昭岑 代)、葉院長國良、

趙院長永茂、楊院長泮池(盧國賢 代)、葛院長煥彰、陳院長保基(林達德 代)、 

江院長東亮、李院長琳山(傅立成 代)、羅院長竹芳、郭主任瑞祥(許秀錦 代)、 

彭鏡禧教授、陳弱水教授、盧國賢教授、吳文方教授、周元昉教授、陳尊賢教授、 

童慶斌教授、陳厚銘教授、鄭尊仁教授、許博文教授、蕭寧馨教授、盧居福教授、 

鄭銘彰組長、黃守達同學 

列席人員：廖主秘咸浩、劉聰桂教授、機械系張所鈜教授、潘宜中先生、施彥廷同學、 

校園規劃小組吳莉莉小姐、吳佳融小姐、吳慈葳小姐、實驗林管理處梁盛棟先生、 

保管組洪組長金枝、營繕組營繕組洪技正耀聰、王幼君小姐、孫紀緯先生、 

江雅嵐小姐、境向聯合建築師事務所、觀樹教育基金會洪粹然執行長、 

竹間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

請假人員：湯副校長明哲、羅院長清華、洪院長茂蔚、蔡院長明誠、陳丕燊教授、 

邱榮舉教授、張明富教授、王兆鵬教授 

應到委員：38 位    實到委員：30 位    請假委員：8位 

 

壹、確認上次會議紀錄(確認通過) 

 

貳、報告事項 

一、校園規劃小組工作報告(會議紀要)（98 年 12 月 9 日—99 年 2 月 25 日） 

本小組於 98 年 12 月 9 日至 99 年 2 月 25 日，共召開 3 次會議（會議

紀錄詳附件 1），報告案 4 件，討論案 3 件，通過案件 2 件。茲簡述案件如

下： 

（一）報告案 

1.校園規劃小組與校園景觀綠化小組 97 學年度第 1 次委員聯席會議結論

執行情形報告（總務處） 

決定：(1) 建築物外部附加物件應繼續加以逐步整理；未來宜訂管制要

點。 

(2) 建築物立面應定期清潔。技術上可行，過去也有成功案例，

如普通教室；實際執行時仍需協調各單位之配合。 

(3) 新總圖立面之髒污有待積極改善。 

(4) 新型腳踏車車架積極試辦中，進一步評估效用與成本中。 

 

2.臺大校園生物多樣性指標建立與基礎資料調查期中成果報告（校園規劃

小組） 

決定：(1) 各位委員提供寶貴意見，歡迎委員繼續提供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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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後續以校園規劃小組為主，辦理臺大校總區植栽的分區與規

劃。請生農學院與生科院教授指導，瞭解校園珍貴物種與數

量。本計畫請提供增加植栽數量與確保安全之建議，以及有

關的工程施工 SOP。 

 

3.校園規劃願景分享（校園規劃小組） 

議題：(1) 校園建築風貌分析與建築立面風貌改善。 

(2) 從瑠公圳復育談臺大校園藍帶之可能性。 

(3) 椰林大道中央 17 米短期改善構想。 

決定：校園規劃願景的討論在本次聯席會是一個開始，後續找一個網站

刊載，廣泛蒐集意見、凝聚共識。由今天的概念階段，後續逐步

進入規劃與執行。 

 

4.校園規劃小組 98學年度第 6次委員會暨校園景觀綠化小組 98學年度第

1 次委員聯席會議紀錄修正（校園規劃小組） 

決定：修正內容(決定：三、新總圖立面之髒污有待積極改善。)同意備

查。 

 

（二）討論案 

1.圖書館空間短中長程發展計畫（圖書館） 

決議：(1)原則同意短程計劃「優先保留法社分館」供圖書館使用，惟請

考量將水源校區及舊總圖藏書一併移入法社分館。請提案單位

將優先保留法社分館計劃提送校舍空間分配小組討論。 

(2)請提出圖書館所有空間之短程利用計畫，包括閱覽席位及藏書

如何分配處理，續提本委員會討論。 

(3)圖書館空間發展中長程計畫另案處理。 

(4)請針對委員意見逐項回應。 

 

2.工學院綜合新館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案（工學院） 

決議(摘要)：原則通過，修正之規劃報告書請與委員確認；另，請工學

院及總務處召開女九舍餐廳遷址協調會議。(詳通過案件簡

介)  

 

3.人文大樓規劃設計構想第 6 方案（文學院） 

決議(摘要)：本方案原則通過，希望後續設計規劃融入文學院的密碼、

豐富的故事及特別的元素，並請提案單位就轉置空間、未

來裝修、傢俱、設備費用及新大樓的用電分配，具體說明

需要學校支援之項目(詳通過案件簡介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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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通過案件簡介 

1. 工學院綜合新館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案（工學院） 

本案基地位於工綜舊館西側，範圍含志鴻館、機械工程館及女九舍餐

廳，擬興建地上 7 層、地下 1 層，總樓地板面積約 22,737 平方米，依照

本校規劃小區檢討，完工後建蔽率 38.9%、容積率 231%。本案先期規劃構

想書前經96年 12月 19日 96學年度第 6次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及 97年 2

月 20 日 96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論通過。 

提案單位後續將規劃設計書提送 99 年 1 月 13 日 98 學年度第 7 次校

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論，委員特別就本案所涉女九舍餐廳遷移之可行性提

出建議，會議決議如下： 

(1) 請規劃團隊及建築師針對各委員的意見納入考量，並配合修改後再請

委員確認是否同意所作之修改。 

(2) 綜合大家意見，餐廳的遷址問題盡量不要用到綠地。為保持永久綠地

完整性，排除使用醉月湖周邊綠地及數學系館址；將餐廳往後(往北)

移位是否可行，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方案之一。 

(3) 餐廳的新址勿造成對心理系不可接受的環境影響，同學用餐也是需要

妥善解決的重要的問題。請工學院葛院長及鄭總務長邀集心理系及女

八、九舍學生自治會等相關單位，針對餐廳遷址問題進一步討論出可

行方案。 

(4) 本案原則通過，但餐廳需有解決方案，方可進行本案後續。 

備註:有關女九舍餐廳遷址事宜，總務處及工學院業於 99 年 1月 29 日召

開協調會，會議決議：將餐廳往北移，並改為 2 層建物，以維持餐

廳與宿舍間適當棟距。 

2. 人文大樓規劃設計構想第 6 方案（文學院） 

本案建築量體配置方式前經 98 年 2月 18 日 97 學年度第 5 次校務發

展規劃委員會討論決議：「朝建築師所提建蔽率降低、容積集中、塑造高

地標之第 4 方案進行規劃。」，該方案之量體配置後經 98 年 5月 18 日 97

學年度第 6 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論決議：「採用 4-1 方案續往下一階

段進行」，惟後續因經費缺口甚鉅，文學院重新檢討需求空間，將原量體

與公設面積均略為縮減，重新發展量體第 5、6 方案。第 6 方案提送 99 年

2 月 22 日 98 學年度第 8次校規小組委員會討論，委員多能接受調整後之

量體(5~9 層樓)，並期望盡快推動本案之實質規劃設計，會議決議如下： 

(1) 本方案原則通過。有關內部空間使用分配非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之職

權，本小組委員會不予介入討論。  

(2) 景觀、植栽、資訊、樓高、配電、環安衛等意見，請建築師納入未來

初步設計及細部設計的考量。 

(3) 人文大樓的呈現，除了需求功能滿足外，大家其實有更高的期待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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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此建築有文學院的元素及台大的元素在裡面，希望後續設計規劃有

融入文學院的密碼、豐富的故事及特別的元素，並建議文學院提供建

築師可以表達的內容及故事。 

(4) 程序進入校發會時，請提案單位就本案蓋好後校方需要投入多少資

源，轉置空間、經費、未來裝修、傢俱、設備費用及新大樓的用電分

配，需要學校支援的項目等做具體說明。 

 

參、討論事項 

案由一：有關「工學院綜合新館新建工程」案，茲檢具初步設計報告書 1份（如

附件 2），提請 討論。（工學院 提） 

說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99 年 1 月 13 日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論原則通過。 
二、工學院為解決教研空間不足的問題並置換有安全顧慮之老舊教研空

間，持續規劃推動工綜新館工程已 20 餘年。構想書於 87 年報部，91

年獲教育部原則通過。規劃設計書於 92 年報部，經 96 年教育部函示

略以：工學院綜合新館工程業經納為核定待補助案件，請依相關規定

辦理後續計畫核定作業；有關工程構想書，因當初計畫內容及經費概

算迄今已有落差，仍須重新審核，請提送構想書修正版報部審議。修

正後之構想書於 98 年獲教育部核定略以：本工程規劃興建地下 1 層、

地上 7層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、總樓地板面積 2 萬 1,706 平方公尺。 

三、有關基地上女九舍餐廳遷址事宜，經 99 年 1 月 29 日本校女九舍餐廳

移置方案協調會議協調結果略以：女九舍餐廳設置採 B方案(女九舍餐

廳移向女九舍，縮減量體，雙層發展)，另成立工作小組討論後續細部

設計事宜並控制其設置經費。 
決  議：原則通過，請總務長邀請相關單位召開會議討論本工程所需校方投入

資源後，提校發會確認。 

 

案由二：檢具「人文大樓規劃設計」第 6 方案（如附件 3），提請討論。(文學

院 提) 

說  明： 

一、98 年 5 月 18 日 97 學年度第 6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通過之「人文大

樓規劃設計第 4-1 方案」，因造價過高，捐贈金額無法支撐，因此，

文學院重新檢討，減少量體，茲建築師重新提出第 6方案。減少之部

分乃文學院的公共使用空間，主要將 2 間 120 人教室及國際會議廳取

消，而各系所原需求並未減量。院方亦仍掌握有大小教室 12 間及部

分交誼空間及彈性空間。 
二、本案提 99 年 1 月 25 日人文大樓籌建委員會討論後，於 99 年 2 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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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召開公開說明會，聽取各方意見，並提 99 年 2 月 22 日校園規劃小

組委員會討論原則通過。 

決  議：原則通過，請總務長邀請相關單位召開會議討論本工程所需校方投入

資源後，提校發會確認。 

 

肆、臨時動議（無） 

 

伍、散會（下午 5 時） 


